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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均来源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对

外公告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安信证券对

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安信证券所作的承

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安信

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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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作为金科股份公开发行的“15 金科 01”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

券全体持有人，持续密切关注“15 金科 01”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

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相关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 6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066 号）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69 号）：发行人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一致同意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

象肖传志、陈斌、李奇杰、许焕升、艾兆青等五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合计 322.50 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为 322.50 万股，

占发行人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1.60%，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0.06%。本次回购注销完

成后，发行人股份总数将变更为 5,340,143,316 股，发行人将于本次回购完成后

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发行人本次回购金额共计 1,018.80 万元全部用发行人自有资金完成，本次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

影响，不会对发行人“15 金科 01”债券的还本付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安信证

券作为“15 金科 01”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关注发行人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

授予限制性股票事项的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 

二、发行人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发行人于 2017 年 5 月 5 日和 5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1 号）和《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7-046 号）：发行人因筹划现金购买房地产重大项目，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发行人股票（证券简称：金科股份，证券代码：000656）自 2017

年 5 月 5 日开市起停牌。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 5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49 号）：发行人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发行人股票自 2017 年 5 月 19 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继续停牌。停牌期



 

 3 

间，发行人陆续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6 月 2 日、6 月 9 日、6 月 16 日、6 月 23

日、6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7 号）、《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60 号）、《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64

号、2017-071 号、2017-077 号、2017-079 号）。 

根据发行人于 2017 年 7 月 5 日披露的《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股票

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3 号）：鉴于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

条件尚不成熟，经审慎研究，发行人决定终止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

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影响发行人的发展战略和正常经营，不会对发行人

“15 金科 01”债券的还本付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仍将按照公司发展战

略纲要（2017-2020）的安排，采取“内生式增长与外延式增长并重”的发展方

式，加快以聚焦城市群为导向的全国性布局，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实现跨越式

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发行人承诺自上述复牌公告披露之日起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三、发行人收到深圳交易所《关于对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发行人于 2017 年 6 月 7 日收到深圳交易所出具的公司部监管函【2017】第

40 号《关于对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以下简称“监管函”），

根据监管函：发行人对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亿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科亿佳”）、重庆金科嘉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嘉辰”）

和控股子公司湖南靓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靓兴”）对外借款

提供担保未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经深圳交易所事后审核发现，金科亿佳未在

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7 年度预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

议案》所列担保对象中，而对金科嘉辰和湖南靓兴提供的担保额度均超过了发行

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7 年度预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中的担保额度，并且上述三家公司均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第 3 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可调剂对象范围，

上述担保事项均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发行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股票

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2.1 条和 9.11 条的规定，深圳交易所要求发行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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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吸取教训，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

规及《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真是、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根据发行人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和 6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2 号）和《关于公司 2017 年度预计新

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更新版）》（公告编号：2017-073 号）：发行人

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度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议案里新增了监管函所涉及的金

科亿佳、金科嘉辰、湖南靓兴的预计担保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预计融资担保情况表 

被担保公司名称 
年初预计担保

额度 

已公告担保发

生额 

本次预计新增

担保额度 

本年度剩余担

保额度 

金科亿佳 - 32,000 32,000 0 

金科嘉辰 180,000 200,000 20,000 0 

湖南靓兴 30,000 35,000 5,000 0 

根据发行人于 2017 年 7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81 号）：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度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并认为发行人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发行人上述担保事项为发行人对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

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风险可控，不会对“15 金科 01”债

券的还本付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安信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提醒投资者关注发

行人上述事项。 

安信证券将持续密切关注对“15 金科 01”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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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及相关《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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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第一期）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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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月    日 




